
嘉義縣鹿滿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「學校課程計畫」重點項目自我檢核表 

項目 

檢核結果 

(請依序檢核是否完成，如完成請打勾) 

檢核項目 檢核重點 
檢核

表件 

表件 
1. 是否使用 114學年

度課程計畫表件 

■運用縣府 114年 1月 16日函頒之課程計畫格

式撰寫 
 

學校課

程總體

架構 

2. 學校現況與學校背

景分析 

■學校基本資料表填寫完整 

■學校背景分析填寫完整 

表 1 

表 2 

3. 學校課程願景 ■呈現學校課程願景  

4. 領域學習課程及彈

性學習課程節數一

覽表 

普通班 

■部定課程總節數符合規定 

■彈性課程總節數符合規定 

■每週實際總節數符合規定 

■標明課發會通過日期 

表 3 

體育班 

■無體育班 

□部定課程總節數符合規定 

□彈性課程總節數符合規定 

□每週實際總節數符合規定 

表 4 

特教班 

■無集中式特教班或巡迴輔導 

□部定課程總節數符合規定 

□彈性課程總節數符合規定 

□標明特教推行委員會通過日 

□標明課發會通過日期 

表 5 

表 6 

5. 法律規定教育議題

納入課程計畫實施

情形表 

普通班 

■各項內容均有規劃 

■節數符合法律規定 

■全校性活動，主題應標明議題名稱 

表 7-

1-1 

集中式

特教班 

■無集中式特教班 

□各項內容均有規劃 

□節數符合法律規定 

表 7-

1-2 

6. 國小資訊教育規劃

實施 

■在彈性學習課程實施，每學年安排 32節課

(含)以上 

■採計學習表現採用資訊議題之實質內涵的節

數 

表 7-2 

7. 畢業考後課程規劃 ■包含週次、課程名稱及內容 表 8 

8. 課程實施說明 

■教科書一覽表(註明版本) 

■師資結構 ■教學設備 

■課程發展相關組織 

表 9 
表 10、

表 11 

表 12 

9. 課程評鑑實施計畫 

 計畫內容： 

■評鑑對象包含課程總體架構、部定及校訂課程 

■評鑑層面包含課程設計、實施及效果 

■有評鑑工具(評鑑表) 

 



前一年度評鑑結果：至少提出實施或效果階段 

■總體架構評鑑結果一份 

■部定評鑑一份(任一領域) 至少是:一個年級

的一個領域 例如:五年級數學領域 

  或一個年段的一個領域 例:中年級數學領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或 1 - 6年級的一個領域 例:全校數學領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校訂課程評鑑結果一份 

  以第一類跨域統整探究課程為主 

  至少選一個主題 (包含 1-6年級) 

  例如:食農教育，須包含 1-6年級每一個年級

的評鑑結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評鑑結果須能看出待改善之處及改善建議 

10. 原住民族地區高

級中等以下學校是

否聘請當地原住民

族或部落具原住民

身分之代表參與學

校課程發展委員

會？ 

■非原住民學校 

□附校務會議提案議決課發會組成方式記錄且

原住民代表比率不低於 10% 

 

部定課

程規劃 

11. 各年級各領域/

科目課程計畫 

■格式包含領域、課程目標、進度(週次)、單

元名稱、節數、領域核心素養、學習重點、

評量方式 

■引用正確領域核心素養 

■引用正確領域學習重點 

表 13-

1~表

13-3 

12. 重大議題適時融

入各領域/科目

課程，並加以標

註 

■融入議題之實質內涵適合該單元/主題內容

(抽樣 2筆檢查) 

■融入安全教育議題等 19項議題，符合相關時

數 

表 13-

1~表

13-3 

表 7-

1-1 

13. 自編教材 
■自編教材以不同顏色標示，並經課發會備查

通 

表 13-

1~表

13-3 

校訂課

程規劃 

14. 符合總綱規範之

四大類型 

■課程規劃依課程內容分為四大類型：統整性

主題/專題/議題探究、社團活動與技藝課

程、特殊需求領域課程、其他類課程 

表 14-

1 

15. 課程內容 

■能呼應學校教育願景，發展本位特色，且能

提升學生學習興趣，落實適性發展 

■各類別課程符合法定節數，也與領域學習課

程及彈性學習課程結束一覽表相同 

■符合校訂課程計畫檢核表之合法性檢核 

表 14-

1 

表 14-

2 

表 14-

3 

16. 特殊教育學生課

程規劃需先送殊

■課程規劃應先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

議，課程計畫再送課發會審議 
 



教育推行委員會

審議通過 

■附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紀錄與簽到表 

17. 原住民族地區及

原民重點學校民族

課程規劃 

□規劃原住民族知識課程及文化學習活動  

其他 

18. 課程發展委員會

組織要點 

■名稱為「嘉義縣竹崎鄉/鎮/市鹿滿國民小學

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」。 

■註明校務會議通過日期並檢附校務會議紀錄

與簽到表 

■特教班有特殊需求領域代表或無特教班 

■藝才班有藝才專長領域代表或無藝才班 

■簽到冊(依代表身分類別，人數應與組織要點

一致) 

 

19. 本課程計畫之課

程發展委員會會

議紀錄 

■課程計畫經課發會議決通過之會議紀錄（2/3

以上委員出席，1/2以上委員通過及含簽到

表） 

課程計劃審查提案及決議包含以下(不須呈現計

畫內容)： 

■至少需有 4次會議紀錄(上下學期各 2次) 

■學校課程總體架構、領域課程計畫及彈性學

習課程 

■學校自編教材或無自編教材 

■公開授課計畫 

■課程評鑑 

■特殊教育課程審議或無特殊教育課程 

 

20. 特殊教育推行委

員會議紀錄（含

簽到表） 

■無特殊教育學生 

■檢附審議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規劃之會議紀錄

及簽到表 

 

21. 體育班發展委員

會會議紀錄（含

簽到表） 

■無體育班 

□檢附審查體育班課程計畫之會議紀錄及簽到

表 

 

22. 「嘉義縣 114學

年度混齡教學實

施計畫表」 

□全校學生人數未滿五十(不含)人之學校(本、

分校分開計算)，需填寫。 
表 15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
